
 

                                                           第 1 頁，共 1 頁                                               202308 版 

美商道富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行

聯絡電話:02-2376-1337 

傳真電話:02-8798-6511 
 

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申購/買回撤銷申請書 

ETF 名稱：                ETF 代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證券商代號：        流水號：      申購/買回編號(由投信填寫)：                            

證券商統一編號(總公司)：                             證券商聯絡電話：                              

申購人/受益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申購人/受益人 

證券集保帳號(限本人) 

 

          證券            分公司/集保帳號                          (11 碼) 

申購人/受益人銀行帳號 

(限本人，即申購退款或買回匯款帳號） 

 
          銀行            分行/銀行帳號：                   

□ 撤銷現金申購 

現金申購受益權單位數      基數 =                              單位數 

預收申購總價金  新臺幣                                           元 

參與證券商事務處理費  新臺幣                                           元 

□ 撤銷現金買回 

買回總受益權單位數      基數 =                              單位數 

參與證券商事務處理費  新臺幣                                           元 

ETF 交付明細 

已持有集保庫存 
受益憑證單位數(A) 

借券 
受益憑證單位數(B) 

前一日普通交易之 
在途受益憑證單位數(C) 

買回總受益權單位數 
=(A)+(B+(C) 

    

個人資料蒐集告知事項： 
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經營證券投資信託業務、客戶管理及服務、風險控管及內部稽核及其他法令允許之

目的向您蒐集以上個人資料。您的個人資料將於您與本公司間成立之契約存續期間、依法令須保存之期限或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需之

保存期間，以書面或電子等方式於我國境內與境外供本公司及本公司委託處理基金相關業務之公司(包括但不限於美商道富台北分公司、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等)，進行資料處理及利用。 
聲明及注意事項： 
1. 本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

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2. 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平準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收益平準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基金配息率」不

代表基金報酬率，且過去配息率不代表未來配息率，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初級市場之申購及買回交易，均會造成

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數產生變動，進而調整收益分配內容，投資人應以實際收到收益分配通知書所載所得類別及分配金額為準。 
3. 投資人因不同時間進場，將有不同之投資績效，過去之績效亦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基金之配息及相關費用已揭露於基金之公開

說明書中，相關資訊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s://mops.twse.com.tw 或本公司網站 https://www.uobam.com.tw 查詢。 
4. 國外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基金在證券集中市場交易之買賣成交價格無漲跌幅度限制，其他相關規定依臺灣證券交易所或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中心之規定辦理。 
5. 本人(受益人)前已經基金經理公司或參與證券商交付並詳閱及瞭解基金簡式公開說明書/基金公開說明書、基金淨資產價值及受益人

人數公告 https://www.uobam.com.tw/NavLess 及申請書之注意事項，透過參與證券商向基金經理公司提出本次現金申購/買回之申

請，並依信託契約之規定行使權利、負擔義務。 
6. 本人(受益人)同意就現金申購/買回之股票、預收申購總價金、預收申購價金、現金差額、交易費、手續費及其他依信託契約規定應

給付之款項，於公開說明書作業準則規定之期限內交付並存入相關指定帳戶。如未依公開說明書規定交付而導致交易失敗者，基金

經理公司得向受益人收取行政處理費。 
7. 本人(受益人)同意預先將上開買回交易有關之受益憑證轉入本人開立於參與證券證商之證券交易帳戶，本人所交付之受益憑證不得

為融資買進之受益憑證。如未依公開說明書規定轉入而導致交易失敗者，基金經理公司得向受益人收取行政處理費。現金買回款項

將於扣除相關手續費、交易費、匯款費用及其他依信託契約規定之應給付之款項後匯入上述受益人之新臺幣銀行帳號 。 
8. 本人(受益人)如對申請書之內容有任何疑義，應於簽章前詢問完畢，一經簽章本申請書即生效力。  
9. 收益分配帳號係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之最新資料為主，如欲變更銀行帳號，請填寫受益人資料變更申請書。  

     

 
                                                              申購人/受益人簽章：                 

 

參與證券商簽章：              券商收件經辦：         收件日/收件時間:                          

請勿使用感熱紙  


